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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
———以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为例

暨爱民,赵月耀

(吉首大学 历史与文化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清代湘西苗疆“边墙”的完成是“国家权力”切实进入该地的一个重要表征。依托“边墙”而设的墟场,在

为民苗交往提供一个合法平台的同时,又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中起到了有效的折冲作用,形成了清代

“国家权力”的“边墙—墟场”结构及其“地方”运作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紧张,

促进了湘西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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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苗防备览》上之

《苗疆全图》来看,所谓“湘西苗疆”,大体辖今天湘

西自治州境和怀化市的麻阳县域,是一个以苗族、
土家族和汉族为主要构成的多民族聚居区域。由

于地处边陲和民族社会的复杂性等原因,史上历代

中央王朝尽管不断调整控制策略,但大都未能在此

建立长期有效的“权力”秩序。清代明后,改变治

策,一面继续修筑边墙、设立各类碉卡卫哨,以使国

家权力能切实进入,一面又围绕边墙建起许多大小

墟场,允民苗交往活动的正常开展。这一“边墙—
墟场”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加强地方社会的“国家

化”同时,客观上也推动了民族社会全面发展。本

文即拟对清代湘西苗疆边墙—墟场结构作一分析,
试图揭示清代国家权力在湘西苗疆社会的“地方

性”运作情况,以期为当下良好的民族关系与民族

社会稳定机制的完善,提供某些启示。

一、“边墙”修建与国家权力“下探”

作为国家权力的一个重要象征,苗疆边墙起源

于明宣德二十五年(1430年)由总兵萧授构筑的二

十四堡。随后,在嘉靖三十一年(1522年),湖广川

贵都御使张岳督集三省汉土官兵,在镇压了同(铜)
仁府苗族龙许保、吴黑苗领导的反抗斗争后,“疏罢

湾溪等堡,更设一十二哨”,②连结麻阳参将孙贤在

湘黔边境修筑的一道边墙,以对“边陲苗地”加强控

制。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辰沅兵备参政蔡复

一以“营哨罗布,苗路崎岖,难以阻遏窥觎”为由,乃
奏请发“帑金四万有奇”,在既有边哨的基础上“筑
沿边墙”。据载,这一再次添筑的边墙,“上至铜仁,
下 至 保 靖 汛 地, 迤 山 亘 水, 凡 三 百 余

里”。[1](卷十一,苗防一)

清代明后,继续向西南地区“开疆拓土”。“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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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收稿日期:2008-11-20
即乾州哨、强虎哨、杆子哨、洞口哨、清溪哨、五寨

哨、永安哨、石羊哨、铜信哨、小坡哨、水塘凹哨、水田营。这

十二哨加上原先设置的镇溪所,即为后来所称的“十三哨”。
(道光本《凤凰厅志》卷十,《兵防》)



家权力”的进入无疑冲击了西南民族地区既有的政

治格局和社会结构,加剧了这一地区的政治与社会

紧张。基于在西南民族社会确立国家控制的秩序

要求,辰州知府刘应中曾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上书,提出了“捐修边墙”之议,即建议在明代

边墙基础上复修边墙;[2](卷二十一)康熙五十年(1711
年)时候,又有湖广总督鄂海“绘图奏请”,欲“批图

按籍”,依镇竿边墙旧址修筑新墙。但是,这两次边

墙修筑之议都因这样那样的原因而未能付诸实

施。[3](卷45)

边墙的最终完成是在乾嘉苗民起义之后。嘉

庆元年(1796年),鉴于湘西苗疆形势,时任镇压苗

民起义总帅的四川总督和琳即提出:“以乾凤旧有

土城一道,自喜鹊营起以至亭子关止”,修筑一道

“绵亘三百余里”的边墙,“以为民苗之限”。[4](卷三)

但和琳的边墙之议亦未得以贯彻。直到傅鼐总理

苗疆边务,下定决心克服诸多困难,在明代边墙旧

址上修筑了一道完整的边墙,以为苗疆防务主体。
湘西苗疆边墙的最终完成,其主要象征意义就

在于国家权力的“地方”进入。它不仅在政治和军

事的意义上明确区划了“墙内”与“墙外”两个不同

区域,表达了国家权力进入苗疆后的政治理想和目

标诉求,而且从社会与文化层面也完成了湘西民苗

不同文化和生存空间的区隔。傅鼐治苗之举,对以

后督治湘西的政府官员具有“典范”意义。有学者

认为:“(傅鼐所筑边墙)实现了自康熙二十五年以

来地方官员们梦寐以求的百年夙愿”,亦致其继任

者们“不得不围绕地方行政效率、财政能力与民族

关系进行长期的对话”。[5]

二、“边墙”内外:“民苗区隔”与

“民苗交易”

值得注意的是,傅鼐及其后继者们在实行民苗

分治的同时,又依托边墙及其沿线所建之汛堡、碉
卡、哨堡、关门、关厢等国家“暴力”保障,在苗汉交

接地设立墟场(主要在“墙外”),允为民苗交往的合

法平台。
但一开始,清廷对这种苗汉之间的 “民间”流

动异乎紧张。因此即使是双方的日常往来和正当

贸易联系,政府也要做出严格规定加以限制。然

而,从社会的实际流动层面而言,欲完全区隔苗汉

既不现实更不可能,而且湘西民族社会生活的秩序

化、正常化,同样也是清政府“国家权力”地方运作

的一个重要目的。当然,清政府亦正是通透于这一

点,才有上述边墙沿线备置墟场以为民苗交往平台

之举。从根本上来看,毕竟国家权力在地方的“顺
利流通”,需要其支配结构的正常化,是故“国家”对
其在湘西苗疆的权力运作,并未有一个至高而整全

的要求,所欲者只不过是要求苗汉交往能够置于一

种“清晰透彻”的情景之中进行,以便“下探”地方的

“国家”能随时将“权力”落到实处,或遇到需要时能

随即应对来自“地方”之“非正统权力”的挑战。至

此之下,湘西苗疆社会亦不时可见“和谐”景象。
清政府在湘西苗疆关于苗汉往来贸易的规定,

其较早记载见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也就在

平定镇竿红苗起义后,地方官遂于汉苗居住之地设

立市场,明定:“每月三日,听苗民互市,限市集散”。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允许集市开设的同时又明确

严禁“私贩火药军械”等物,可见这种“每月三日”之
市是官方在异常谨慎中逐渐展开的,尤为重要的

是,官方在场址选择和具体开展的问题上,颇费了

一番脑筋,竭力使其置于“国家”的监控之下。康熙

四十七年(1708年),湖广总督郭世隆即提出,民苗

贸易要以“塘汛为界”,“苗除纳粮买卖外,不得擅入

塘汛内,民亦不得私处塘汛之外”。[6](康熙三十九年十月)

对清政府而言,将民苗社会的基本经济活动纳入

“国家权力”的直接监视之下,显是区隔苗汉以防民

族联合“对抗”之虑,不能不说是具体历史语境下国

家治权稳固的自我考量。
雍正四年至九年(1726—1731年),清廷大规

模推行“改土归流”,国家权力全面进入西南,之后

西南土司之治遂全面崩溃,这意味当时西南地区能

够对“国家”形成有效挑战的“地方权力”瓦解。但

是,西南民族社会却并未因此而呈“太平”景况,随
着象征“国家权力”符号的卫所普遍建立,一系列社

会与民族的问题因之而生,其中尤以骤然紧张的苗

汉关系为甚,主要原因是,在这一“地方”全面“国家

化”的进程中,“国家”在政治与地域的意义上扩大,
大量江西、四川等省的汉人,或因军务、流寓,或因

商务(有商屯之说:募盐商于多边开中,谓之商屯)、
填籍进入苗疆,[7]由于民族、制度和文化上的种种

差异,致民族社会中冲突时有发生。显然,这种状

况给国家治权运行带来甚大“隐患”而为政府所不

愿。故清政府只得再谋民苗区隔规禁之策。雍正

五年(公元1727年),在湖广总督傅敏即定的治苗

“五款”中,就重申了“严禁苗民互为婚姻”之例,同
时认为:“苗人之所欲惟利”,其“日用所需”,多为

“盐布、丝麻、绒线等物”。如官方能“为之设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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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旅,以贸迁有无”,苗人则“群情自然畅悦”,其
间纠争将自然减少。[8](卷四)正是基于如此体认,政
府在新辟苗疆设永绥厅后,“择大村寨适中之地,立
集场数处”,[8](卷二)规定贸易:“苗人至民地贸易,请
于苗疆边界之地,设立市场,一月以三日为期,互相

交易”,但规范之下的民苗交易,主要限于一些日常

生活所必需品,同时明令“苗人”“不得越界出入”,
州县依然得派“佐贰官督视。”①乾隆十三年(1748
年),官方又于厅城南门外“捐建集场”,苗民定期

“交易”,但如前所言,对这些“地方”内部的往来,官
方控制依然严格:湖南地方“苗人往苗土贸易者,令
将所置何物、行户何人、运往何处,预报地方官,该
地方官给予印照,注明姓名、人数,知会塘汛,验照

放行,不得夹带违禁之物”。实际上,这在康熙朝之

民族区隔和地方控制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不

过,从当时的文献记载来看,“集场贸易”对于苗疆

社会民众的实际生活带来较大便利,政府的各种禁

令及其严格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地方安

定,促进了苗疆社会发展。“松桃之米荷至集场发

卖,路之20里,及其便易,致使米价甚平减,苗民足

食”。[9](雍正7年7月)

如所周知,乾隆时期正值初清盛世高峰,民族

政策相对宽松,民苗关系趋缓。因苗汉相处日久,
加之“国家”亦有“以汉化苗”之念,苗区与内地婚姻

往来有所开禁,政府甚至鼓励苗汉通婚。如乾隆二

十五 年 (1760 年),即 有 “各 苗 俱 令 与 兵 民 结

姻”,[10](卷607)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苗人“准与内

地民人姻娅往来”。[1](卷八,屯防)然而,今人对这种“开
禁”亦不可高估,实际情况是,“边墙”威慑犹在,“国
家”对苗汉往来控制依然很严。据乾隆六年五月十

六日《宫中朱批奏折》载,“凡民苗买卖物件,务须遵

照官定集场之期,照依时值,当官交易,不许私相授

受及抑买强取等项,并只听苗瑶赴场售卖,内地人

民不得擅入苗地贸易”,“一切钱债,更不得丝毫交

通”,“并严禁商贩进入苗寨贸易”,“如有外来棍贩

出入苗地时,盘诘并报。”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
鉴于当时“各地番苗与内地民人言语不通,长有肇

衅之事”,清政府乃在全国范围内“划定番界”,严禁

苗汉各民越界:“各省民人无故擅入苗地,及苗人无

故擅入民界”,“均照例治罪”,对双方的“往来贸易”
亦严加管束:“必取其行户邻右保结,报官给照,令
塘汛验照使往。”[1](卷八,屯防)在私盐交易问题上,由
于在湘西,官盐无法运往而难以满足需要,只得准

许私盐销售,然又惧民苗交结,故对苗疆私盐贩卖

作了严格规定,要求各府州“于私贩经行之处,扼要

设立卡房、巡船,就近派委员牟兵役查缉”。[11](卷58)

乾嘉苗民起义爆发后,以往关于苗汉间往来贸

易的禁令又由地方官重新执行,再次限制苗人与外

地的联系,曾一度形成的苗汉通婚又重新被禁止。
同时,清廷更加强了对苗区的封锁,严禁民苗交通,
将兴起于苗疆内部的集市也迁往苗汉交界处,规定

“定期交易”,且“凡有交易,只在墙外”进行,[12]不

许苗人擅自入市,而且“用兵监之,不许纷扰”,“苗
不许入墙,民不许越市,如违,各治以罪”,“官为弹

压”。[13](P375)然而,据“苗民贸易定例,在沿边开设集

场,按期赴趁”,一些“深巢苗人”却“惮于远涉”,遂
“在寨内私行开场交易”。针对这种情况,湖广布政

使司傅鼐说:“则场以设,即启奸民借赶场为名,混
入苗地,难以稽查”,此“实所关匪西,不可不欲为防

范封闭”,[13](P504)因而要求“苗官切结,(此类市场)
不准再开”。[13](P527)

至嘉庆元年(1796年),乾嘉苗民起义被镇压,
西南形势稍缓,然则国家虽允民苗之间正常往来,
但限制犹严。其实,在平定乾嘉苗民起义后,何琳

就提出治苗的“善后六条”,其中有谓:“民苗买卖,
应与交界处所听其择地,设立市场,定期交易,不准

以田亩易换物件”,有违者则“官为弹压”,[14](卷四)且

严格规定:“如遇左丘场期,碉楼哨台内只准一二人

赶场,卡内亦不过酌令数人赶赴,不许多人远出,其
出外者,仍需迅速赶回,不许逗留,逛久”,[14](卷11)交

易物品也仅限于盐布丝麻等日常生活用品。嘉庆

二年(1797年),为防止民苗联结,还规定外来“贸
易 客 民,只 准 居 住 民 村, 不 得 假 宿 苗

寨”。[1](卷八,练勇论)

这种民苗区隔,在傅鼐总理苗疆边务以后达到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傅鼐明确规定:不准汉民进入

苗寨“私为婚姻”;禁止在苗寨内私开集场,只允许

民苗交界处所设置集场,民苗按期赶场交易,且令

官牟监督弹压;[1](卷八,练勇论)遇有争讼,令牟送造入

城,朝讼夕结,不使牵累,亦不许书差兵役进入苗

寨;[1](卷十二,苗防二)倘有“奸民”无故擅入苗地,及“不
肖”兵役索拢,立即惩究,如有厅县营汛失察,亦分

别参处;[1](卷八,练勇论)凡镇道厅县协营巡阅苗境雇佣

苗夫,必须接名给价,如有假公济私及擅自动用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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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记载,雍 正 时 期 永 绥 厅 内 就 设 有 永 绥 市、隆 团

市、排补美、米糯等几个集场。(《清实录·世宗实录》雍正

7年7月)。



夫者,照例究办和参处;“若民人及勇丁与苗人买

卖,须照价公平交易,不得欺压肇信。”傅鼐以为如

此之治,可杜苗地“侵占盘剥衅端”,亦使“苗民永可

相安”。[1](卷十二,苗防二)事实上,这种关于官、民、苗三

者关系的处置之策,也确使民苗纠争有所缓和,社
会交往因由严格、规范而日趋密切,民苗关系在此

期间不退反进。如嘉庆六年(1801年),有“镇竿右

营苗寨均以粮食货物远赴乾州市集发卖,民苗彼此

关系无疑忌”之载。[4](均屯三 )

值得说明的是,以“边墙”和纵深苗疆的营汛、
碉卡与依托它们而建起的墟场,实际构成了“国家

权力”联结“地方”的“边墙—墟场”模式。从功能的

视角来看,这一“边墙—墟场”所构织的运行网络,
确保国家权力能够及时有效地渗入湘西民族社会

的主要角落。同时,依托“边墙”而形成并不断强化

的“民苗区隔”之势,也反映了国家权力在湘西民族

社会的有效运作,“墟场”的定期开展则又体现了国

家的“权力调整”或与“地方”社会的某种“妥协”。
只不过是,这种“调整”或“妥协”并没有充分展示出

地方权力对国家的抗衡性和挑战性,反倒说明了

“国家”进入地方后“权力”的“顺利”运转,从而更能

保证国家权力在地方的正常化。以是,自傅鼐以后

的继任者,都大体按傅鼐治苗策略而行,维持了湘

西民族社会较长时期的稳定。可见,官方在边墙沿

线着意而置的“墟场”,以及在湘西民族社会营构

“和平”气象的努力,其真正目的在于国家权力的切

实“下探”。然而,平心论之,在墟场成为苗汉民间

交往的重要合法场所后,湘西不同地域的民族社

会,确也开始了较为正常的经济文化往来。之于本

文讨论的主题而言,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由“墟
场”而发生的民族社会内部的“稳定流动”,苗汉之

间的诸多隔隙逐渐减小,而随着苗汉间交往的稳定

和深入,社会流动的日益普遍化,民族融合进程加

快。

三、“边墙—墟场”:国家与地方的

“折冲”

如上所言,墟场作为清代民苗交往的一个主要

平台,其真正兴起与发展乃主要以边墙、碉卡、卫所

为依托与保障的,因此墟场活动的开展,从清代国

家与地方的“权力”话语展开来看,它与“边墙政治”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或者说,它本身即构成“边墙

政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国家权力的地

方性“折冲”。也正是在这里,民苗之间的社会交往

与文化碰撞,推进了民族融合的进程。
据载,苗疆墟场早已有之。如很早就出现的所

谓“井边贸易”,即可视为这种墟场的初级形式(人
们朝聚于井,汲水时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的形式),
只是因为湘西社会发展缓慢,早期集市或者“井边

贸易”一直处于简陋、零散和自发的状态。但自苗

疆边墙及腹地汛堡、碉楼、屯卡、哨台、炮台、关门、
关厢等一系列的军事设施确立后①,以边墙为主轴

的墟场亦随之发展并日益成熟,主要表现如前所言

之墟场开展的规范性、定期性和普遍性等方面。出

于国家治权之“地方”落实的考量,清政府亦将墟场

之上的民苗交易视为“厅之大政”,官方对墟场活动

更是“关注有加”,“每逢圩日”,即“责成苗牟保甲入

场稽查,遇有民苗交涉混事,立时弹压,解散”。另

外还在“逢圩之日”,派人在墟上“梭巡场面”,规定

“苗不许入墙,民不许城市”,“凡有交易”,只允于

“墙外”进行。
事实上,边墙、屯防、营汛这些“边卡”中的许多

重要之地,在历史上都曾为墟场所在地,以致几乎

所有的墟场活动都直接置于“国家”的监督之下(时

至今日,仍有将近20个墟场照常定期运行。如凤

凰的德胜营(今吉信),总兵营(今山江),鸦堡汛(今

禾库),长宜哨(今长坪),杆子坪,吉首的乾州,绿营

汛(今大兴寨)、花垣县的茶洞汛、雅酉汛等。)。可

以推见,清政府所属意的墟场之择,如“大村寨适中

之地”和“苗疆分界之地”,其实有着明确所指———
“边墙”沿线某处或者苗疆腹地所设置的塘汛、碉卡

等处。因为只有这样布置,才能将墟场之上的民苗

活动置于“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在遇有“紧
急情况”时便于“官为弹压”。这也就是说,国家的

地方控制在貌似“开放”的过程中反得以加强,而这

种“边墙—墟场”结构正反映了清代“国家权力”的
地方运作策略。

可以看出,设立墟场是基于当时具体历史情境

之下的确立湘西民族社会“秩序”的一种“工具的合

理性行动”。它不仅有来自地方社会的吁求,而且

“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亦是主动参与,表现出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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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样的防御体系,它不仅包括位于苗疆边界横向

的边墙,还包括纵身苗疆腹地的兵营、塘汛,我们可以统称

为"边卡"。据笔者深入田野的初步调查,明清时期湘西苗

疆边墙及军事防御遗存共506处,其中古城址3座,古城堡

30座,古屯堡130座,哨卡47座,碉堡311座,关门1座,古
堡4座。



“地方”吁 求 的 姿 态。虽 然 这 种 墟 场 背 景 是 边

墙———“国家暴力”所带来的威慑力,但从“地方”的
社会与文化层面来看,如前所言,也正是建立在“边
卡”上,墟场才成为一个民苗交往的稳定平台。虽

然苗民活动被限制在“清晰透彻的情景”之中进行,
但民族社会内部的互动却是能够有序的。随着墟

场影响在“地方”的渐次扩大,民族融合的程度也逐

渐加深。这不能不说是国家权力“下探”地方的一

个积极作用。
在历史的纵向轴上,前近代中国传统社会之地

方的“非国家”权力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转
达”“国家意志”的角色,联结起地方与国家之间的

各种事务,导引地方社会构成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整

体展开。也正是由于这种“中间权力”的结构性存

在,俨然形成传统中国地方与国家之间的“断裂”。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状态下的地方社会因与

“国家权力”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而显得享有更多

的“自主”性。但要注意的是,国家权力其实也从未

放弃进入“地方”的各种努力。从清代“国家”与湘

西民族社会之“地方”互动来看,这难免不是一个国

家与地方关于权力的“博弈”过程。①

在吉登斯的社会理论视野中,权力之所以存

在,是因为有各种支配结构的存在,所以在社会再

生产运作的过程中,权力可以借助这些结构而实现

“顺利的流通”。不过吉登斯又指出,权力存在的同

时,又隐含着对其不同支配结构之间的潜在压迫,
因此它们之间的冲突其实并不可避免。[15](P376-377)

吉登斯的这一权力理论,提示了国家与地方社会之

间关系的整体理解。即是说,在权力的流通过程

中,国家权力在对地方社会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同

时,也包含着来自地方权力所产生的各种“张力”的
抗衡或挑战。清政府在湘西苗疆修建边墙以及在

苗汉交界处和苗疆腹地大量设置塘汛及兵营、哨
卡,切实以“国家”名义严格限制“地方”社会的“自
由”伸展,正反映了这种“国家”与“地方”权力互动

关系中的“压制”一面。
但是在学术视野中,当“湘西”被表述为一个非

单纯地理意义的概念时,它实际已包含了民族区域

社会之独特构成———如民族历史与文化、社会政治

与经济等等意涵不同的主题。所以,对于“国家”这
个政治共同体而言,在国家权力的民族社会地方性

运作过程中,许多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而要求“国
家权力”的地方“曲转”,以免因国家权力对地方的

过于“压迫”而造成自身“流通不畅”。因此,清代湘

西民族社会作为一个“地方”在与“国家”的权力“博
弈”中,权力主体和客体之间所呈现的并非完全一

种“对抗”的关系,“墟场”的建立及其活动的开展,
表现出“国家权力”的地方性“调整”或“妥协”一
面,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情况又正说明了国家权力

的最终诉求。
一如前述吉登斯所言,这一个国家与地方的政

治互动过程中,国家权力因其对地方社会的潜在压

迫性而在“由上而下”的“流通”过程,显得并不是那

样的“顺利”,而由湘西民族区域性特点所体现出来

的苗汉之间的经济关系以及国家权力的参与地方

经济过程的曲折展开,可以看出其权力运行策略的

调整和变化。具体而言,“边墙”作为国家权力的一

个象征性的符号表达,在其功能发挥的过程中却附

加了例外的情况———保证墟场及其活动的正常开

展。这样“边墙—墟场”这一结构在国家与地方之

间似乎起着“润滑”的作用,缓解“国家权力”的“地
方流动”中的“阻碍”,同时在这“边墙—墟场”的结

构中,“地方”也获得了“国家”的保障而不断趋于稳

定,这无疑将促进民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多向流

动。这也正符合社会之稳定性的本质要求。
一般而言,国家权力的地方运作过程,往往表

现为一个国家与地方的对抗性进程。在许多关于

国家与地方的权力互动研究中,这一过程明确地被

表述为国家对地方的压制或压迫关系,一些研究者

也往往不自觉地给“国家权力”赋以道德意义上的

“不正当性”而加以贬议。笔者以为,既要在具体的

时空结构中分析历史事象———即如陈春声先生所

言之“走向历史现场”的要求,更要有国家政治的视

角———在国家一体的意义上来理解国家权力的地

方运作。就清代国家权力在湘西苗疆社会的运作

而言,虽也呈现出一种对抗的关系,但在民族社会

发展和民族融合的意义上,“边墙—墟场”结构确有

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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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borderingwall”intheMiaoPeopleinhabitedplacesofXiangxiintheQingDynastyi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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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si”reignandtheexecutionof“Tugaiguiliu”(asystemoflocaladministratorsinminority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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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eepinfluenceinsociallife.Thesystemof“Tugaiguiliu”isareconstructionofsocialandpolitical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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